清流县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中央资金）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35号）等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中央资金）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拟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落实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部署，聚焦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相关要求，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2025年下达我县高素质农民培训中央资金16万元，计划培训高素质农民40人。
二、重点工作
开展高素质农机手、农业生产无人机飞手培训。围绕支撑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机作业服务质量，以专业农机手、农机大户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带头人为对象，以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为重点，聚焦主要粮油作物耕种管收机械化作业环节，扩大实施专业农机手培育行动，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农机手、农业生产无人机飞手，提高机手操作技能、信息化水平和职业素质，促进农机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三、资金管理
（一）费用标准。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中央资金）9天（一天8学时，共计72学时）为一期，课堂教学每人每天费用一般不高于本地干部培训标准（县本级为450元）；实践教学费用按实际支出；用于需求摸底、总结评价和验收的费用不得超过培训总费用的5%，跟踪服务费用不得超过培训总费用的10%。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需求摸底、教师课酬、教材资料、场地租金、实践实训、异地培训、交流观摩、线上培训、证书制作、档案管理、农民集中培训的食宿（中、晚餐伙食费每人每餐不低于50元）、异地实训往返交通以及跟踪服务和总结评价等培训环节必需费用和验收费用。培育资金不得列支招投标、第三方评估、审计和项目管理人员差旅补贴等，严禁以现金或实物形式给培育对象发放补助。高素质农民培训授课教师讲课费按照《清流县县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清财行〔2023〕6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资金监管。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挂钩机制，做好培训计划和资金分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定，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县农业农村部门督促指导培训任务承担单位建立培训台账，加强对各培训班次的检查验收和对辖区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培训机构要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有关培训管理规定执行，做到专款专用，独立记账核算，提高培训效果。
四、强化质量培育
（1） 认真组织培训对象。有意意农机生产或正在从事农机的专业农机手、农机大户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带头人。
（2） 选好培训基础。
1.加强培训（实训）基地建设。大力推动区域内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共建共享，继续遴选一批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实训实践基地，把技术培训与生产周期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学以致用、教学相长。
2.加强培育课程建设。落实“开班第一课”，按照《培育规范》要求，选好综合素养课，开设农机专业技能课，按需设置能力拓展课。
3.加强教材选用把关。优先选用部省级培训教材，加强意识形态方面审核，把关好教材使用。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遴选推荐一批熟悉现代信息技术、能深入田间地头解决生产经营难题的技术能手和经营管理导师作为培育师资。综合素养课程师资原则上应来自行政事业单位、涉农院校、农广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性机构。





— 1 —

— 2 —

1

